
杜洋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龙诉你

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
（2017）冀 0822 民初 2522 号民
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
日内来本院家事审判庭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
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郭军鹏、高素洁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安福香

诉 你 与 张 增 顺 、刘 平 华 民 间
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6）冀 0184 民初 2495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王美华、秦立强：
本院受理原告穆小芳诉

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60 日,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
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和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高 碑 店
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裁判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秦立强、王美华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越诉你

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60 日,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
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和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高 碑 店
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裁判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秦立强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军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60 日,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
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和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高 碑 店
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裁判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刘小宁、杜巧云：
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素强

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
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告送达河
北 省 邢 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（2017）冀 05 民终 3755 号民事
裁定书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撤
销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
法院(2016)冀 0503 民初 3948 号
民事裁定，本案指令河北省邢
台 市 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翟玉峰:
上诉人韩志胜与被上诉

人 齐 长 龙 、翟 玉 峰 案 外 人 执
行 异 议 之 诉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向你公告送达河北省
邢 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（2017）
冀 05 民 终 3756 号 民 事 裁 定
书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撤销河
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（2016）冀 0503 民 初 3550 号 民
事裁定；本案指令河北省邢台
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理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宋清华、宋钇萍：
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素强

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向你公告送达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（2017）冀 05 民终 3754 号民事
裁定书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撤
销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
法院(2016)冀 0503 民初 4150 号
民事裁定，本案指令河北省邢
台 市 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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